
!"第    期 !##$!%"

!!

"##

"#"

評鑑重點也將有所改

變，從原本的「教師本位」轉為「學生本

位」的績效責任，更加強調學生學習成效的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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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導向轉為學習導向  

評估學生核心能力 !% !!

為導向的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掌握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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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強調系所

在「輸入面」能「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

境」

轉變為從「過程面」及「結果面」評鑑「系

所依據學校所建立的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以確保學生

學習成效的作為」。

五個評鑑項目  

系統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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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

標」僅作為各系所進行自我評鑑準備的參

考，各系所仍可依學校發展定位及系所獨特

表一  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項目對照表

 第一週期 第二週期
項目一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項目二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項目三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項目四 研究與專業表現 學術與專業表現
項目五 畢業生表現 畢業生表現與回饋機制

Plan(計畫)

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

Check(檢核)

學術與專業表現

Act(行動)

畢業生表現與回饋
機制

Do(執行)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圖一 評鑑項目之PDCA品質保證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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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結果之決定標準、認可有效年數及結果處理方式

認可結果 處理方式 備註

通過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報評鑑中心備查 1. 認可有效期限為五年
2. 各種處理方式均以評鑑
   結果正式公布日起一年
   為改善期
3. 追蹤評鑑或再評鑑通過
   後，有效期間為本次五  
   年評鑑循環剩餘時間

有條件通過
1.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接受「追蹤評鑑」
2. 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鑑結果所提問題與缺失

未通過
1.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接受再評鑑
2. 再評鑑作業根據評鑑項目，提出自評報告，重新
   進行評鑑

的運作模式，增加或刪減參考效標，並非唯

一的「共同架構」

在職專班與通識教育

全面納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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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結果分三種  

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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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特色  彰顯認可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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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評鑑軸心  優先品質保證


